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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石马 220kV变电站 110kV配套工程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境内，由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宜宾供电公司建设，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由高石、云台 220kV变电站保护完善工程，

大观、桂溪、南溪、裴石 110kV变电站保护完善工程，南溪~裴石π入石马 110kV线路工程，高

石~大观π入石马 110kV线路工程和云台~桂溪北线 T接石马 110kV线路工程五部分组成。其中：

高石、云台 220kV 变电站保护完善工程在已建的高石 220kV 变电站和云台 220kV 变电站

110kV出线间隔内更换线路保护装置，不涉及土建施工；大观、桂溪、南溪、裴石 110kV变电站

保护完善工程在已建的大观、桂溪、南溪、裴石 110kV变电站内 110kV出线间隔内更换线路保

护装置，不涉及土建施工。

南溪~裴石π入石马 110kV线路工程：起于原南裴线 3#-4#之间π接点，止于拟建石马 220kV

变电站，线路长度 5.80km，其中新建双回线路长度 5.35km，利旧单回路架设 0.45km。线路新建

塔基 20基，其中直线塔 8基、耐张塔 12基。机械化施工 14基，人力施工 6基。工程建成后拟

拆除原南裴线 003#、004#门型水泥杆，拆除水泥杆 2基。施工期间拟布置塔基施工场地 20处、

牵张场地 3处、跨越施工场地 1处、新建施工汽运道路 1.20km。

高石~大观π入石马 110kV 线路工程：起于原高大线 42#-43#之间π接点，止于拟建石马

220kV 变电站，新建双回线路长度 9.5km。线路新建塔基 32 基，其中直线塔 14 基、耐张塔 18

基。机械化施工 22基，人力施工 10基。施工期间拟布置塔基施工场地 32处、牵张场地 4处、

跨越施工场地 2处、新建施工汽运道路 1.90km。

云台~桂溪北线 T接石马 110kV线路工程：起于云桂北线 40#T接点，止于拟建石马 220kV

变电站，新建单回线路长度 2.0km。新建塔基 9基，其中直线塔 3基、耐张塔 6基。机械化施工

6基，人力施工 3基。施工期间拟布置塔基施工场地 9处、牵张场地 2处、新建施工汽运道路 0.58km。

本工程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项目总占地面积 4.64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0.52公顷，临时占地 4.12公顷。项目土石方挖填

总量为 2.21万立方米，其中挖方 1.19万立方米（其中表土剥离 0.41万立方米），填方 1.02万立

方米（其中表土回覆 0.41万立方米），余方 0.17万立方米，余方摊平于塔基区内。

工程总投资 3382万元，土建投资 571万元。项目计划于 2026年 6月开工，计划于 2027年

6月完工。



通过对《宜宾石马 220kV变电站 110kV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补充材料进行了

认真审阅，形成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1、项目概况介绍基本清楚。

项目组成与工程布置介绍完整，施工组织布设符合实际，工程占地及土石方平衡介绍基本

全面、准确。

2、项目区概况介绍完整。

3、项目选址选线制约性因素分析评价清楚、合理。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中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较全面，评价较合理，工程

建设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工程建设方案与布局、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

与方法的水土保持评价基本合理。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评价基本合理。

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明确、合理。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4.64公顷。

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执行等级合理，目标可行。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符合要求。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

率 97%，林草覆盖率 25%。

6、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合理、可行。

水土保持防治区划分塔基及其施工临时场地区、其他施工临时占地区、施工道路区等 3个

防治分区基本合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完整有效，措施等级、标准明确，满足有关规范的要

求，总体布局基本可行。

（1）塔基及其施工临时场地区

施工前期，对塔基及其施工临时场地区开挖扰动占用的耕地、林地、园地进行表土剥离，

集中堆放在塔基施工临时场地内；施工期间，对临时堆土压占及重型机械区域铺垫钢板，堆土外

侧布设土袋拦挡，堆土表面采用防雨布遮盖，在地形较陡的塔基采取护坡及堡坎等防护措施，在

有汇水的塔基上游布设浆砌石排水沟，排水系统末端与自然水系衔接；施工后期，对塔基及其施

工临时场地区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措施，永久占地区域及临时占用的林地进行植被恢复，临

时占用的耕地及园地移交权属人进行种植。

（2）其他施工临时占地区

施工期间，对牵张机械占压区域铺设棕垫隔离，其他区域铺设防雨布隔离；施工结束后，

对牵张场、跨越场地进行土地整治，对占用的耕地移交权属人进行种植，对占用的林地进行植被

恢复。



（3）施工道路区

施工前，对施工汽运道路区域进行表土剥离，沿线堆放于道路一侧或就近的塔基施工临时

场地内；施工期间，对汽运道路平缓路段铺设钢板，对裸露边坡及临时堆放表土进行临时拦挡、

苫盖，挖方边坡上方布设临时排水沟、沉沙池；施工后期，拆除路面钢板和清理面层，土地整治

后回覆表土，使占用的耕地、园地达到复耕、复园条件，对占用林地种植灌草恢复植被。

7、水土保持投资合理。

水土保持投资编制原则、依据、方法基本符合有关规定。水土保持效益分析内容全面，结

论合理可信。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85.19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投资为 40.32万元，

本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为 44.87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 25.16万元，植物措施 2.10

万元，临时措施 41.53万元，独立费用为 6.84万元，基本预备费 3.5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032

万元。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该《报告表》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规程规范和标准及有关

文件的规定，可上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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